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施工单位须按青海省《特种设备安全使用管理评价细则》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以及操作规程严格管理，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使用特种设备时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对本单位特种设备的安全全面负责。
第二章 具体要求
第三条 使用特种设备是施工单位应当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进行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培训，保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具备必要的特种设备安全知识。
第四条 施工单位应落实做好专职安全员和设备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工作。
第五条 施工单位采购、租赁特种设备及配件，应当具有生产（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安装及使用维护说明、制造监督检验证书等出厂文件，施工单位严格执行设备准入制。
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施工单位必须组织有关单位进行进场验收，或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验收，使用承租的特种设备及构配件，由施工单位、出租单位和安装调试单位共同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施工现场的特种设备及配件必须由专人管理，定期进行检查、维修和保养，逐台建立一机一台档案，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 
第六条 施工单位使用的施工起重机械、架桥机、龙门架、拌合站、台车等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登记标志应附着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第七条 垂直起重运输机械作业人员、安装拆卸工、爆破作业人员、起重信号工、支架工作业人员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相关特种设备、人员有关证件、资料原件报送监理单位审核后，必须在施工单位安全管理部门存档直至设备退场，以便随时查验。
第八条 施工单位须建立特种设备、特种设备操作人员的管理台账。特种设备相关人员，含指挥人员、起重司机等，设备检测证原件。
第九条 施工单应根据特种设备的特点，制定事故应急救援专项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十条 施工单位不得使用未经定期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
第十一条 租赁特种设备必须与相关单位签订合同和安全生产协议书，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严禁与个人签订租赁协议。
第十二条 涉及起重机械、架桥机、台车、龙门架、拌合站等特种设备的安装、拆卸工程，施工单位应当与安装单位签订安装、拆卸工程安全协议书，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责任。
安装单位应履行相关规定职责，并接受监理单位的安全管理。安装完毕后，施工单位应当组织出租、安装、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验收，或者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验收。起重机械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十三条 特种设备的制造、安装、改造和维修单位应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的许可，方可从事相应活动，并编制相应的实施方案。
第十四条 特种设备的制造、安装、改造和维修前，施工单位应书面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告知相关情况。
第十五条 流动式起重机驾驶员获证不满1年的不得单独作业。
第十六条 特种设备的名录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负责解释，自印发日起施行。



